
 

 

附表二、性侵害補償金給付等級對照表 

犯罪行為人所犯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二目之法條 
法定刑度 

性侵害補償金 

給付等級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 
第一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第二項 (未遂) 第三等級 

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 
第一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第二項 (未遂) 第三等級 

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 刪除 /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等級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第一項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第二項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等級 

第三項 (未遂) 第三等級 

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 
第一項 

致被害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項 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 
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

人受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 

第一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等級 

第二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等級 

第三項 (未遂) 第三等級 

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 
第一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第二項 (未遂) 第三等級 

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 第二項第二款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 第二項第二款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 第二項第一款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

以下罰金。 
第一等級 

第二項 
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第一等級 

第三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等級 

第四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等級 

第五項 (未遂) 第三等級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第一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 第一等級 



 

 

制條例第三十四條 下罰金。 

第二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等級 

第三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等級 

第四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等級 

第五項 (未遂) 第三等級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第三十五條第

二項或未遂犯 

第二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第一等級 

第四項 第二項之未遂。 第三等級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

三項或未遂犯 

第三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第一等級 

第五項 第三項之未遂。 第三等級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 

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

人受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

刑。 

 

第二項 
致被害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

犯罪被害人有精神、

身體障礙、心智缺陷

或其他相類情形或因

受利誘、詐術等不正

當方法而被害，或加

害人係利用權勢而犯

之或加害人與犯罪被

害人為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三條所定家庭成

員者，亦同 

第一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第二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等級 

第三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等級 

第四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等級 

第五項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 第三等級 

備註： 

一、 屬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二目所定「性侵害犯罪行為」之犯罪被害人者，始適用本表。 

二、 考量個案情節或事由不一，性侵害犯罪行為案件之被告雖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為緩起訴

處分或不起訴處分時，但相關犯罪事實明確或參酌司法機關調查所得資料足認有犯罪事實

存在者，審議會仍得依本附表及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給付範圍標準為補償之決定。 

三、 性侵害犯罪行為案件如屬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者，審議會應依少年法院(庭)調查結果並參

照本附表及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給付範圍標準為補償之決定。 

四、 如因性侵害犯罪行為致死或致重傷者，逕依遺屬補償金或重傷補償金規定提出犯罪被害補

償金申請。 

 


